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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友聯產物汽車竊盜損失保險代步車或代步費用附加條款-自用 
(主要給付項目: 代步車或代步費用) 

100.12.01(100)旺總精算字第 1453號函備查修訂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旺旺友聯產物汽車竊盜損失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險

費，加保旺旺友聯產物汽車竊盜損失保險代步車或代步費用附加條款-自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就被保險汽車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主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

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對象為自用小客車、自用小貨車、公司自用小貨車或自用小客貨車。 

第二條  理賠方式及日數 

被保險汽車發生主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時，本公司提供被險人與被保險汽車

相同廠型之代步車，給付代步車之日數依下列約定計算，最高給付日數以30日為限: 

一、被保險汽車失竊無法尋獲時，依最高給付日數30日計算。  

二、被保險汽車失竊後尋獲時，自向警方報案之日起至被保險汽車修復完竣並通知被保險人領車之日

止計算。 

如不能提供與被保險汽車相同廠型之代步車時，本公司以每日給付約定金額方式賠償。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就下列事項不負理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以被保險汽車失竊向警方報案，經證明為非事實者。  

二、被保險汽車失竊後被尋獲或被保險人知悉尋獲之事實而怠於通知本公司者，自尋獲或知悉尋獲以

後之期間。  

三、被保險人拒絕受領或未能於應領車日領取被保險汽車因而增加之額外日數。 

第四條  理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理賠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  

二、警方之失竊證明書正本。 

三、被保險人租用車輛之費用收據（必要時應另提供汽車修復完竣證明）。 

第五條  自負額之免除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

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